屏東縣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申請須知

一、依　　據：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2條及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

法」辦理。

二、申請對象：就讀屏東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之資賦優異學生，欲縮短專長學科學習年限或縮短各該教育階段規定之修業年限者。 

三、申請方式：由班導師、任課教師或家長向就讀之學校推薦或申請，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者，由各校於103年 4 月18 日（星期五）前，將學生申請表及複審彙整表親送至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900屏東市華正路80號，和平國小內，

電話：7371783）黃淑菁或楊玉華老師收。彙整後辦理全縣複審。

四、鑑定工作進度表：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辦　理　地　點
	注    意    事    項

	103.03.17

｜

103.03.31
	1.填寫申請表件

2.受理教師或家長推薦申請
	各國民中小學
	1.申請表件向就讀學校索取，或逕自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www.ptc.edu.tw)下載。

2.申請表件須貼妥最近二個月二吋半身相片

	103.04.01（二）

｜

103.04.11（五）
	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
	各國民中小學
	

	103.04.14（一）
｜

103.04.18（五）
	各校將申請表及複審彙整表，親送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各國民中小學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初審通過者，由屏東縣政府統一辦理複審（含繳交複審費用）

	103.04.21（一）
｜

103.04.23（三）
	彙整全縣參加複審名冊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103.04.28（一）

｜

103.04.29（二）
	寄發甄試證、甄試日程表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甄試證寄就讀學校，再由學校轉發

	103.05.12（一）

｜

103.05.16（五）
	1.實施學科成就測驗

2.召開鑑輔會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1.施測日期：5/14（三）、5/15（四）

2.鑑輔會議：5/15（四）暫訂

	103.05.21（三）
	公告鑑定通過名單
	
	下午6時前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www.ptc.edu.tw

	103.05.23（五）
	寄發鑑定結果通知書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通知書寄就讀學校，再由學校轉發


五、參加鑑定：

1.初審：通過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並檢附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校內通過標準得參考下列資格任一：

 （1）該生欲報考之各科或單科學業表現在全年級或全班測驗最佳之百分之十。

 （2）智力或學業相關測驗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97以上。

（3） 該生具有傑出表現（如參加國內外各項比賽或通過相關資格檢測，需附相關佐證資料）。

（4）教師推薦該生在某科具有優異表現。

2.複審：學科成就測驗（由屏東縣政府統一辦理）

（1）依申請類別參加學科成就測驗：

先參加當年級學科成就測驗，通過後，再參加申請縮短修業限之年級的學科成就測驗。

（2）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學科（領域）如下：

國小一、二年級—國語文、數學、生活領域（申請英語科縮短修業年限或二年級申請全部學科跳級者，加考英語）。

國小三年級以上至國中—國語文、英語、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3）申請者得就以上學科，選擇單科、多科或全部學科實施縮短修業年限。

（4）具有身心障礙資格之考生，若需申請考試服務，請填寫身心障礙考生考試服務申請表，以作為審查之依據。

六、報名繳驗證件：

1.申請表。

2.各項競賽獎狀、檢定證明及其他相關證件之影本。
七、繳費標準： 

1.參加每一學科測驗，繳交捌佰元報名費。

2.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繳交報名費：

   ①持社政或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

②學生或父母一方持有社政單位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

八、鑑定標準：

1.符合「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十六之規定，且經本縣鑑輔會鑑定通過。

2.鑑定結果不公佈測驗原始分數，只公佈通過鑑定與否。

九、依國民教育法第三條規定，本縣資賦優異之國民小學學生，得縮短其小學修業年限，但以一年為限。

十、通過鑑定者，由屏東縣政府通知學生原就讀學校，並由學校轉知家長。

屏東縣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申請表

	壹、基本資料
	照片一張

	學校：
	姓名：
	班級：    年    班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家長姓名：
	

	家長聯絡電話（公）：（  ）         －       （家）：（  ）

        手機（父）               （母）
	

	通訊處：
	

	申請人（學生簽章）             （家長同意簽章）
	

	□已通過提早入學甄試      

□已通過○國小 ○國中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甄試

（民國   年     縣市所辦理，縮短修業年限方式：                    ）                    
	

	申請人（學生）是否具有身心障礙資格  □是   □否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考生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黏貼處（請浮貼於右側-------------------------------------------）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方式：（請在□中勾選ˇ）

	□
	學科成就測驗通過後免修該學科(學習領域)課程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科目：

                      
	是指資賦優異學生的年級不變，但新學年度通過鑑定之該學科（學習領域）上課時，由原班抽離，另安排其他學科或原學科加深加廣課程。（其聘任教師鐘點費由學生家長負擔）



	□
	部分學科 (學習領域) 加速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科目：

                      
	是指資賦優異學生的年級不變，但新學年度通過鑑定之該學科（學習領域）上課時，由原班抽離，進行該學科（學習領域）之加速學習。（其聘任教師鐘點費由學生家長負擔）

	□
	部分學科 (學習領域) 跳級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科目：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年級：

                    
	是指資賦優異學生的年級不變，但新學年度通過鑑定之單一學科（學習領域）或數個學科（學習領域）跳級至高一個年級或一個年級以上之班級就讀，其他學科（學習領域）則仍留在原班就讀。跨教育階段時，若跳級至高一教育階段有困難，則應改為免修或加速，其抽離教學之教師鐘點費由學生家長負擔。



	□
	全部學科 (學習領域) 同時加速
	是指資賦優異學生的年級不變，但新學年度通過鑑定之全部學科（學習領域）上課時，由原班抽離，進行全部學科（學習領域）之加速學習。（其聘任教師鐘點費由學生家長負擔）

	□
	全部學科 (學習領域) 跳級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年級：

                          
	是指資賦優異國小學生（不含國中學生）之全部學科（學習領域），新學年度皆跳級至高一個年級之班級就讀。



	


	貳、推薦資料

	一、學業成績資料

	科目別

（學習領域）
	最近定期評量表現(一)
	最近定期評量表現(二)

	
	成績/班級平均
	名次/全班人數
	名次/全年級人數
	成績/班級平均
	名次/全班人數
	名次/全年級人數

	
	
	
	
	
	
	

	
	
	
	
	
	
	

	
	
	
	
	
	
	

	
	
	
	
	
	
	

	
	
	
	
	
	
	

	二、社會適應狀況
推薦教師簽章：

	三、學習特質或特殊表現

	國語文
	推薦教師簽章：

	數學
	推薦教師簽章：

	科技

自然與生活
	推薦教師簽章：

	社會
	推薦教師簽章：

	英語
	推薦教師簽章：


	參、相關測驗表現

	一、測驗資料

	測 驗 名 稱
	測驗結果
	實施日期
	測驗結果
	承辦單位簽章

	
	原始分數
	標準分數或百分等級
	
	
	

	
	
	
	
	
	

	
	
	
	
	
	

	
	
	
	
	
	

	二、學業成就測驗資料

	科    目
	原始分數
	標準分數
	百分等級
	實施日期
	甄別通過標準
	承辦單位簽章

	
	
	
	
	
	
	

	
	
	
	
	
	
	

	
	
	
	
	
	
	

	肆、鑑定結果

	是否通過：  □ 是    □否
	追蹤：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承辦人員簽章
	承辦處室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屏東縣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

身心障礙考生考試服務申請表

	考生姓名
	

	請具體陳述考生需要應考服務原因
	

	輔具自備項目
	請考生自行準備（請勾選）：
□放大鏡 □檯燈 □助聽器 □輪椅 □擴視機
□其他醫療或輔助器具（請說明:____________）

	其他特殊需求
	

	審查結果

（此欄由鑑輔會填寫）
	


【說明】

一、本表需於報名時一併繳交，若無需申請安排應考服務者免繳。
二、本中心將依考生申請之特殊需求進行審查，儘量提供應考服務，但本項服務不具有任何成績加分功能。
屏東縣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申請複審彙整表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
	學生姓名
	性別
	班 級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方式
	鑑輔會審議結果

(本欄由鑑輔會填寫)
	備註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符合條件

□不符條件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